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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本文介紹應用於聚合物鋰離子電池工廠的石墨廢水回用的減排示範項目。聚合物鋰
離子電池的生產需要使用石墨，清洗容器時會產生石墨廢水，若把處理後的廢水直
接排放便會浪費水資源。

丹鋰安電池（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丹鋰安）主要從事鋰離子電池研發及製造。
獲清潔生產伙伴計劃資助下，丹鋰安安裝石墨廢水回用系統（由深圳市中棱環保有
限公司提供），配合丹鋰安新建的石墨廢水處理系統，減少新鮮水使用量及污水排
放量。項目投入服務後，每年節省廢水外處理費用人民幣124,780元，並減少COD
排放量，投資回本期約為0.9年。

結果顯示，丹鋰安安裝石墨廢水回用系統及回用水處理系統是具有環境及經濟效益
的。

技術問題
鋰離子聚合物充電電池的負極粉料是以石墨為主要原材料，它與CMC、SBR混合
後形成漿料後才能塗佈而進行負極片製作。由於CMC與SBR有機化合物對環境造
成影響，故清洗漿料桶及相關配件所產生的廢水在經過處理後，排放仍會對環境造
成污染。由於石墨廢水含有高濃度化學物，不容易處理，所以丹鋰安以往將此廢水
交由環保承辦商處理，但處理成本高，不容易監控，亦浪費石墨原料及水資源。

解決方案
本示範項目中，丹鋰安安裝石墨廢水回用系統，將經過處理的石墨廢水回收再用，
減少水資源浪費。

石墨廢水回用系統主要採用預過濾、超濾（UF）及反滲透（RO）的水處理及回收工
藝。設備共分為六個部分：砂過濾裝置、碳過濾裝置、保安過濾裝置（作用是截住
直徑 >5µm 的顆粒物防止破壞超濾膜）、超濾裝置、保安過濾裝置 2（作用是截住
直徑>5µm的顆粒物防止破壞反滲透膜）以及反滲透系統。石墨廢水經處理後，達
到《廣東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GB4426/2001）之第二時段一級排放標準，由清水
泵將水抽入砂濾及碳濾裝置過濾，然後經管道自動流入保安過濾裝置進入超濾系統

（UF），再經另一保安過濾裝置後流入反滲透系統。RO產水進入回用水箱儲存，最
後泵回生產車間再用。

示範項目簡介
本示範項目於2011年9月至10月完成安裝、調試及功能測試。經實際運作後，設
備基本操作一切正常及符合預期要求。

《石墨廢水回收系統》的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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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清潔生產伙伴計劃秘書處
香港九龍達之路78號生產力大樓3樓
電話：(852) 2788 5588  傳真：(852) 3187 4532  電郵：enquiry@cleanerproduction.hk  網址：www.cleanerproduction.hk

（本文檔可於清潔生產伙伴計劃網站下載：www.cleanerproduction.hk）

聲明
本文中所示範的設備或技術其成效只代表在本項目條件下的表現，並不表示使用在其他工廠或不同條件時會有相同的效果。此外，本文提及的設備、技術
及環境技術服務供應商等並不表示是香港特區政府及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所認可，對任何因使用該設備、技術或服務供應商而引致或涉及的損失，香港特區
政府及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概不承擔任何義務、責任或法律責任。此外，類似的設備、技術及服務供應商或可在市場上獲得。讀者應認真評估對該設備或技
術的實際需求，以及在採用該設備或技術之前應向有關方進行詳細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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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
根據2012年1月至10月的統計，兩條負極生產線一天兩班所產生的廢水，每個月平均約為13噸，而8月份滿負荷生產時
所產生的廢水約為24噸。廢水經石墨廢水回用系統回收處理後為零排放。每月平均回用13噸石墨清洗水，故全年節約工
業用水總量為：

13噸/月 × 12個月 = 156噸/年

財務分析
（a） 節約廢水外處理費用：

 以往，原石墨廢水（約13噸）是外送交由環保承辦商處理費用為800元/噸；故每月節約廢水處理費用：

 13噸/月 × 800元/噸 = 10,400元/月

 全年可節約廢水處理費用：

 10,400元/月 × 12個月 = 124,800元/年

（b） 工業用水回用效益：

 每年節約工業用水總量為156噸，工業用水單價為3.5元/噸，全年節約水費：

 156噸/年 × 3.5元/噸 = 546元/年

（c） 營運成本：

 以運營成本為3.63元/噸計算，每年石墨廢水回用系統的營運成本為：

 3.63元/噸 × 13噸/月 × 12個月 = 566元/年

項目實際的經濟得益 = （a）+（b）-（c）

= 124,800 + 546 - 566 = 人民幣124,780元/年

由於本項目的投資為人民幣114,100元，回本期約為：

114,100元 ÷ 124,780元/年 = 約0.9年

環境成效
本項目實施後，可減少廢水排放，同時亦減少COD排放量。

每年可減少廢水排放：13噸/月 × 12個月 = 156噸/年

減少新鮮水耗用量：156噸/年

石墨廢水主要污染因子為COD，石墨廢水中的COD濃度約為10,000mg/L，即每噸水含COD為10kg。以每月產生石
墨廢水13噸，則每年轉運至環保承辦商處理的水量為156噸計算，因此粗略估算每年可减少COD排放量：
156噸/年 × 10kg/噸 = 1,560kg/年


